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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21408726_1063521840AA0C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勞動部修正之「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契約參考

範本」1份，並請協助轉知貴校相關人員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勞動部106年6月13日勞動關2字第1060126088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義守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

高雄市立空中大學、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

應用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、樹德科技大學、輔英科技大學、文藻學校財

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、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

設計學院、高苑科技大學、和春技術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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